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谨防利用线上教学进行网络诈骗的预警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全省各地各校因

地制宜，积极组织开展线上教育教学服务，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但也有一些

犯罪分子利欲熏心，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利用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普遍开展线

上教学、辅导的机会，潜入班级微信群、QQ 群等，假冒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教师或

班主任等身份，骗取家长信任，通过要求家长扫描二维码缴纳学费、资料费、补习

费、培训费等方式实施诈骗，不仅给家长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加剧了疫情防控期

间家长和学生们的焦虑不安情绪，性质影响尤其恶劣。南京、常州、南通、连云港

等地已陆续查处多起类似案件。 

2月 17 日，教育部发布《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谨防有人利

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名义进行网上收费诈骗的预警》。各地各校要进一步强化

对老师、家长和学生的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对借疫情防控、开展线上教学为名收取

费用的行为，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 

各地各校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开发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的原则，认

真落实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教育移动应用管理

责任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对学校和班级建立的微信群、QQ

群等，要严格落实群主管理责任，严格核实所有成员身份，严格落实实名制度，严

格入群批准验证，杜绝陌生人随意入群现象，对身份存疑的尽快清除出群。 

各地各校不得以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教学为由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违规收费。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不收取任何费用，并及时告知家长和学生。

对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确需收取的合规收费事项，应及时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官方网站和公众号等正式渠道统一公开发

布，并采取点对点联系等方式告知，尽量避免通过家长微信群、QQ 群转发。对借此

名义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建议学生和家长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

和老师进行确认，不可盲目进行网上支付，以免上当受骗，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应及时向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和老师反映，并保存好相关证据、

及时报警。 

各地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收费管理工作机制，认真履行教育收费属地管理职责，

畅通举报渠道，严肃查处疫情防控期间乱收费行为；一旦发现涉及诈骗的收费行为，

要及时将有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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